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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 2024 年 12 月“12369”环保微信举报平台办结情况公示 
序号 举报编号 举报内容 办理情况 

1 241115350521010717 

螺 城 新 霞 社 区

35-5 35-6店面，噪音

扰民 3 年多了，能不

能解决。 

一、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 

投诉者反映的为惠安县阳盛木雕加工厂，经营场所位于螺城镇新霞社区新晖路

35-5，35-6 店，主要从事手工木雕作业，其周边均为居民住宅。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二、现场检查情况：                                                                                                                                                                                

2024 年 11 月 18 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惠安县阳盛木雕加工厂进行现

场检查时，该厂工人正在进行手工雕刻，未产生明显噪音，现场未发现电锯等易产生

噪音设备。2024年 12月 2 日，执法人员现场复查时，该加工厂工人正在进行手工雕

刻，现场未产生明显噪音。 

三、调查处理结果： 

惠安生态环境局要求惠安县阳盛木雕加工厂经营者不得进行易产生噪声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的机械作业，同时对作业场所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避免噪声影响周边居民。                                   

四、属实情况说明： 

投诉者投诉的问题基本属实。 

承办人员：骆先生    联系电话：87399709      

2 241122350521010613 

新霞社区 35-50 

51 52 53 号店面缝纫

机导致墙体震动。 

一、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 

1.投诉者反映的新晖路 35-52、53鞋面加工作坊，位于惠安螺城镇新晖路 35-52、

53 号店，主要从事鞋面加工，该加工店二楼及以上为居民住宅。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投诉者反映的新晖路 35-50服装作坊，位于惠安县新晖路 35-50、51店，主要

从事服装加工，内设针车 10 台，二楼及以上为居民住宅。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二、现场检查情况：                                                                                                                                                                                

2024年 12月 2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同新霞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对该加工

店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加工店正在作业，35-52 设有 12 台针车，现场有 5 名

工作人员正在作业，35-53 为仓库。检查时，经营者未在现场，检查人员现场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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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同该店经营者联系，要求其店面加工作业需遵守居民作息时间，同时进一步采取垫

片、避免针车靠墙等降噪措施，避免噪声扰民。 

2024年 12月 2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同新霞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对该加工

店进行检查。检查时，该服装加工店正在经营，针车设在 35-50 店面，35-51店面为

仓库，现场员工 6人正在作业，经营者不在现场，员工不愿提供经营者信息，检查人

员现场要求工作人员遵循居民作息时间，同时进一步采取垫片、避免针车靠墙等降噪

措施，避免噪声扰民。 

三、调查处理结果： 

2024年 12月 10日，执法人员对新晖路 35-52、53鞋面加工作坊及新晖路 35-50

服装作坊进行现场复查，两家作坊的针车底部均已加装垫片且未靠墙壁；执法人员前

往上述店面二层露台，未发现明显噪声和振动。                                                                                              

四、属实情况说明： 

投诉者投诉的问题基本属实。 

承办人员：骆先生    联系电话：87399709      

3 241128350000020193 

螺阳镇蒋吴村泉

州宏炜石业有限公司

和范海坡石材作坊举

报人称该石材厂经举

报后有好转一段时间，

但最近 3-4 天加班生

产，机台噪声扰民，夜

间更加明显。污染环

境，影响附近居民正常

生活。望及时办理。 

一、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      

泉州宏炜石业有限公司位于螺阳镇蒋吴村，主要从事石制品加工生产。该公司占

地面积约 10 亩，公司东侧、北侧为空杂地与农田，西侧隔村路为其他企业，南侧距

离民宅最近距离约 50 米。该公司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21749069480H，已办理环保相关手续。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大切机 4台、大

磨机 2台、钻孔机 2台，自动雕刻机 13台、自动仿型机 3台，红外线切边机 4台。 

惠安星磊石业有限公司（范海波石材厂）位于螺阳镇蒋吴村，主要从事石材石雕

加工生产。该公司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21628640345G，

已办理环保相关手续。其厂区北侧为金圣石雕厂，西侧为空杂地，东侧为宏炜石业，

南侧隔乡路为其他居民住宅，最近距离约 15米。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为大切 2 台，

切边机 3台、8头仿形机 1 台，电脑自动雕刻机 5台等。 

上述两家公司主要生产工艺均为：石材原料-大切-大磨-雕刻-成品等。车间均采

用厂房封闭降噪,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收集至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手动雕刻区域

配套集气扇+喷淋降尘室。经沟通协调，要求以上石材企业产噪工艺生产时间约定为

7:00-12:00,下午 1:3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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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检查情况： 

2024 年 11 月 28 日 12:15 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宏炜公司和星磊公司现场

巡查时，宏炜公司未生产，星磊公司东侧车间（范海波石材厂）在生产。执法人员当

场制止该车间生产，并要求该公司产噪工艺生产时应严格遵守约定的时间，防止噪声

影响周边环境。 

2024年 12月 9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宏炜公司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

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执法人员调阅该公司的 11 月 20 日—12 月 9 日的视

频监控，产噪工艺生产均遵守约定的时间。 

2024 年 12 月 2 日夜间和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9:15 执法人员对宏炜公司和星磊

公司进行现场巡查时，两公司均未生产。 

2024 年 12 月 13 日惠安生态环境局领导联合螺阳镇政府领导对宏炜公司、星磊

公司、金圣公司三家石雕企业现场指导，要求上述公司优化产业布局，产噪工艺生产

应严格遵守居民作息时间，防止噪声影响周边环境。 

三、调查处理情况 

2024年 12月 11日 15:16 执法人员与投诉者电话沟通，投诉者电话未接听。 

四、属实情况说明： 

投诉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承办人员：陈先生    联系电话：87362156     

     

4 241204350521010346 

涂寨镇灵山村 3

组腻子粉工厂长年累

月在居民住宅公用空

地晒沙子，细小的粉尘

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

严重的空气质量影响，

长期会给身体造成不

可逆的伤害。希望能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居

民一个清馨的空气。 

一、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      

经调查，投诉者反映场地为涂寨镇灵山村福厦高铁桥下的公共水泥空地。该村村

民王少聪利用该空地进行晾晒沙子。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二、现场检查情况： 

2024年 12月 4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投诉者反映的场地现场检查时，该

场地正在露天晾晒沙子。执法人员当场要求王少聪未采取防尘措施不得晾晒沙子。 

2024 年 12 月 18 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投诉者反映的场地回访时，现场

督促王少聪尽快落实整改要求。 

三、调查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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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2月 23日执法人员现场复查时，该场地晾晒的沙子已清空。  

2024年 12月 23日执法人员拨打投诉者电话，投诉者电话未接。 

四、属实情况说明： 

投诉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承办人员：陈先生    联系电话：87362156     

5 241209350521010358 

东岭镇惠安合力

工艺有限公司此作坊

在无合格车间与无合

规石雕加工生产经营

证件的情况下，进行对

外出租用于违法石雕

加工雕刻生产，车间无

任何吸尘与喷雾环保

设备，产生粉尘噪音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请有关部分落实

情况给于立即停止雕

刻加工车间生产处

置。，还普通百姓一个

宜居干净的生存环境。

谢谢！ 

一、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 

经核实，投诉者反映的对象名称为惠安县合力石材工艺有限公司，位于惠安县东

岭镇湖边村，北侧隔道路为天然石材厂，西侧为田地，东侧为田地，南侧为杂地。该

公司主要从事石材制品加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切机、钻孔机、手割机，主要生产

工序：切割、钻孔、雕刻。其中切割、钻孔工序产生废水，雕刻工序产生粉尘，生产

设备加工作业时产生噪声。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项目无需办理环评手续，项目已进行排污许可登记（编号：91350521746353902X001X）。 

二、现场检查情况：                                                                                                                                                                                   

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 2024年 12 月 12 日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与投

诉者沟通联系，投诉者主要反映该公司东南侧车间的粉尘问题。该车间主要进行手工

雕刻作业，雕刻作业产生粉尘。现场检查时，该车间正在生产，车间内配套建设有 3

套“负压风扇+喷淋”的除尘设施进行收集处理，但检查发现除尘设施除尘效果不佳。 

三、调查处理结果：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对东南侧车间除尘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提高除尘设施收集处理效率，避免粉尘影响外环境。2024 年 12 月 17 日，执法人员

对该公司进行复查，该公司东南侧车间已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且在雕刻区域与车

间通道之间增设围挡。 

四、属实情况说明： 

投诉者投诉的问题部分属实。                                                                                                                                                                 

承办人员：郭先生    联系电话：0595-87380956 

 


